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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公安局文件

株公建字〔2022〕2号

对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第1028号建议的

答复

何海云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夯实农村交通安全工作基础，预防和减少农村地区交通事故”的建议收悉，经我局办公会研究同意，现答复如下：

2021年，株洲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持续推进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和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全力以赴除隐患、压事故、保安全，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可控。全市共发生亡人事故321起、死亡328人，同比分别下降12.05%、12.77%，取得了亡人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双下降”的优异成绩，实现了25年以来未发生重大以上交通事故，20年来较大交通事故“零发生”的重大突破，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2022年1月1日至4月20日，交通事故四项指数全面下降，特别是亡人数下降明显，共死亡77人，较去年同期减少死亡人数38人，下降33.04%，未发生一次死亡3人及以上道路交通事故、长时间大面积交通拥堵和“涉交”重大负面舆情。
一、牵住“牛鼻子”，推动农村交通安全系统治理
近年来，株洲市农村地区事故一直高位运行，伤亡事故、伤亡人数每年站全市总数的70%左右。根据当前形势，株洲市按照“城市保畅通、农村保安全”的整体思路，将事故预防的主战场放在农村，大力开展创建道路交通平安乡（镇）、村工作，努力减少事故总量，全力防控较大以上事故，紧紧牵住事故预防工作牛鼻子。一是顶层推进。株洲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并列入党政中心工作来推进部署，多次召开市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议进行研究部署，慧泉书记和卫国市长亲自过问，剑波常务副市长亲自审定《株洲市创建道路交通平安乡（镇）、村工作实施方案》，强力推进农村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二是精准聚焦。紧紧围绕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创建道路交通平安乡（镇）、村工作制定了8大标准，28个指标，在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健全监管机制、加强监管力量、夯实基层基础、安全隐患治理、信息化建设、安全宣传教育等方面全面推进乡镇村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确保最终工作落脚点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取得实效。三是以点带面。通过开展农村道路交通平安乡（镇）、村创建工作，2021年全市打造道路交通秩序好、道路交通事故少、安全监管机制优、参与者安全意识强、人民群众满意度高的道路10个交通平安示范乡（镇）、20个交通平安示范村。2022年在全市77个乡(镇、街道)，1094个村(社区)全面推广。
二、守好“责任田”，推进交管基层职能履行
以创建工作为抓手，大力推动农村地区基础管理组织建设，农村派出所参与交通管理，严格考核，确保各级各部门种好事故预防责任田。一是做强“指挥部”。全市各级道安办全面实现实体化办公，专门人员，专班运行，建立健全议事会商、通报提醒、约谈挂牌等工作机制，协调组织各部门单位，逐级压实责任，推动形成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合力，全面推动创建道路交通平安乡（镇）、村工作。二是充实“主力军”。持续深化“所队合一”，全市含有农村地区的55个派出所全部增设交警中队，作为派出所内设机构，由派出所直接领导，并由一名所领导兼任交警中队长，全面参与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改变了以往只在无交警中队的乡镇推行农村派出所参与交通管理工作。今年以来农村派出所共查处交通违法行为2800余起，接处简易道路交通事故300余起，较好地解决了农村交通安全“无人管”、“管不好”的难题。三是织密“防控网”。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将道路交通安全纳入农村地区社会治理网格化体系，着力推行“路长制”，由乡镇长担任路长，大力推动“两站两员”建设，按照常住人口5万以上的乡（镇）15万元、5万以下10万元的标准，同时按照标准配备专门人员、办公场所、设施、装备和制度，工资按照不低于“森林防火员”和“一村一辅警”的标准保障“两员”工资待遇。全市77个乡镇、1095个行政村“两站两员”覆盖率达100%，进一步延伸工作触角、扩大管理覆盖面。
3、 用好“催化剂”，推力农村道路交通安全
进一步健全联动机制、隐患排查机制、工作考核机制，润滑催化农村事故预防工作有效开展，强化部门联动，强化共治机制，消除安全隐患。一是强化执法联动。组织公安、交通、农机等部门联合开展农村地区交通违法集中整治行动，严格落实农村交通管理“六个严禁”工作措施，坚决打击酒驾、“一盔一带”、无证驾驶、农用车、三轮车非法载人、客车严重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大对农村道路重点时段、重点路段的执法监管力度，特别加强对民俗节日、农村集会、周末中小学生放学回家、周日返校等重点时段的监管。二是落实协同排查。组织公安、交通、公路等部门针对本地农村道路存在的突出问题，以辖区急弯、长下坡、高落差、临水临崖等危险路段为重点，对国省、县乡及农村“村村通”等道路定期开展隐患排查，并形成隐患台账报辖区政府。三是严格考核奖惩。创建活动纳入对县级人民政府的道路交通安全考核体系,考核结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平安建设考核、安全生产年度考核、乡镇村领导干部的实绩评价。在农村地区发生较大以上道路交通事故的，一律启动事故深度调查，倒查对当地乡镇领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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